
 

 

 

 

 

 
 

政府采购合同 
(框架协议第二阶段  货物类) 

 
 
 
 
 

项目名称：复印纸采购项目    

合同编号：SDGP370100000202401009233B_001   

采购编号：37010000032400720240062   

 
 
 

 

 

 

 

甲方（采购人）：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乙方（供应商）：山东迅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人（甲方）所需的   复印纸    （入围货物名称）与   山东迅特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入围供应商（乙方）签订第二阶段采购合同， 甲、乙双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以及

本项目征集文件的规定，经平等协商达成合同如下： 

一、合同文件 

本合同所附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一）本项目征集文件 

（二）入围供应商响应文件 

（三）本项目政府采购框架协议 

（四）合同格式、合同条款 

（五）入围供应商在评审过程中做出的有关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文件 

（六）入围通知书 

（七）本合同及附件 

二、服务内容和条件 

本合同的范围和条件应与框架协议征集文件的规定相一致。 

三、合同金额 

根据上述合同文件要求，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6,440.00      元，大写：陆

仟肆佰肆拾元           。（分项价格详见合同服务清单）。 

乙方开户单位：    山东迅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帐号：   

224721261707       

四、付款途径 

□国库支付 ☑甲方支付 □国库与甲方共同支付 

预算内资金    6,440.00      元 

五、付款方式 

1、其他分期支付方式 

☑一次性支付方式 

合同签订后，乙方负责送货上门，甲方自货物到货后，无质量问题一年内无息支

付合同金额的100%。乙方需在甲方付款前提供对应数额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无则

顺延付款。 

六、交付日期/服务期限和地点 

1、交付日期/服务期限： 自合同生效之日起 5   日内交付 



 

 

2、交付地点：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七、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约，均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守约方损失（具体违约责

任由采购人在签订合同时加以约定）。 

八、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九、合同保存 

本合同一式二份，甲方一份，乙方一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其他约定 

本合同基于征集人与乙方所签订的《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签订，本合同未尽

事宜以该《政府采购框架协议》约定为准。 

 
 
 
 
 
 

甲方：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 

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电话：0531-81313173 

签订日期： 

 

乙方：山东迅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电话：15806603162 

签订日期： 

 


